
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文件
冀环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２１１号

关于印发«河北省环境保护厅

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(试行)»的通知

厅有关处室、厅属有关事业单位:

根据«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指导

意见»规定,我厅制定了«河北省环境保护厅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权裁量标准(试行)»,已经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通过,现印发

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.

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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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各设区市环保局,定州、辛集市环保局

　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２０１３年８月　日印发

(共印５０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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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
(试 行 )

登记号:JFS－２０１３－１５００２

河北省环境保护厅

二○一三年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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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环境保护厅

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

(试行)

第一篇　总　　则

一、«河北省环境保护厅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

(试行)»(以下简称«裁量标准(试行)»)适用于河北省环境保护厅

实施行政处罚的案件.各设区市、县(市、区)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

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,参照制定适用于本辖区的环境行政处罚自

由裁量标准.

二、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,应当遵循处罚法定、过罚相当、

程序严格、罚教结合的原则.

三、实施行政处罚时,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;当事人已改正的,可不发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

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文书.

四、违法行为人同时实施两个以上不同的环境违法行为时,应

当分别予以量罚.

五、实施环境行政处罚,实行立查分离、查处分离、罚缴分离的

三分离制度.行政处罚案件调查部门向案件审查部门报审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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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,应当对运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的情况予以说明;建

议予以从轻、减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,应当说明理由.

六、对未列入本«裁量标准(试行)»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

时,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实施

自由裁量权.

七、本«裁量标准(试行)»所称“以上”包含本数,“超过”、“不

足”、“以下”不包含本数但包含裁量幅度的最高上限.

八、本«裁量标准(试行)»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起执行.

第二篇　分　　则

第一部分　对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细化

第一章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类

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

　　一、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类

§１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»第三十一条第一款

　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,或者未依照

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,擅自开工建设的,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,限期补办手续;逾期不补办手

续的,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,对建设单位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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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已停止建设的,处５万元罚款;

未停止建设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６万元以上７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已停止建设的,处６万元以上７万元以下罚款;

未停止建设的,处７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２万元以

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２万元以上１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已停止建设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未停止建设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２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的,处１２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

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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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１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»第三十一条第二款

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

审核同意,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,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,可以处五万元

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,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已开工建设但主体工程未建成或者主体工程已建成但尚未投

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罚款;

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

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６万元以上８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已开工建设但主体工程未建成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

罚款;

主体工程已建成但尚未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６万元以上

８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
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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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已开工建设但主体工程未建成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
罚款;

主体工程已建成但尚未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

１２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２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

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条　违反

本法规定,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,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,擅自进行建造、运行、生产和使用等

活动的,由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补办手续或者恢复原状,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已开工建设但主体工程未建成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

罚款;

主体工程已建成但尚未投入运行、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万元

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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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工程已投入运行、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

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已开工建设但主体工程未建成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

罚款;

主体工程已建成但尚未投入运行、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６万元

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投入运行、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已开工建设但主体工程未建成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
罚款;

主体工程已建成但尚未投入运行、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０万

元以上１２万元以下罚款;

主体工程已投入运行、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２万元以上１５万

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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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１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»第八十条　违反本

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,未持有经审核和批准的环境影响报

告书,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和采取补救措施,并处５万

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或者按照管理权限,由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拆除.

裁量标准:参照执行第一章§１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»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裁量标准.

二、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类

§２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»第三十六条　建设项目

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,投入生

产或者使用的,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可以并处罚款.

裁量标准:参照执行各单行法律、法规的裁量标准.

§２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一条　违反本

法规定,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

合格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直至验收合格,处五万元以

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
—０１—



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罚款;

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６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

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２万元以下罚款;

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１２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３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

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罚款;

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３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０万元以上５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七条　违反

本法第十一条规定,建设项目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

没有达到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的要求,投入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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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或者使用的,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

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万元罚款;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

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

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

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

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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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６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八条　

违反本法第十四条的规定,建设项目中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噪声

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,擅自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的,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可以并处罚款.

裁量标准:参照执行第一章§２８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»第二十八条的裁量标准.

§２５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六十九

条　违反本法规定,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

或者使用的,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

合格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万元罚款;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

者使用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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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

合格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

罚款;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

者使用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

合格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

罚款;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

者使用的,处６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４、需配套建设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,按有其他严重

情节处理.

§２６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一条违反

本法规定,未建造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、放射防护设施,或者防治

防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由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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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

限期改正,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、放射防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合格,

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罚款;

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、放射防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６万元以上８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、放射防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合格,

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、放射防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６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２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、放射防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合格,主

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２万元以下罚款;

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、放射防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２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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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７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»第八十一条　违反

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未建成环境保护设施,

或者环境保护设施未达到规定要求即投入生产、使用的,由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

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万元罚款;

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

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

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３

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

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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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

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６

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８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八条　违反本条

例规定,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

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由审批该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

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可以处１０万元

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

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１万元以下罚款;

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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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

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工

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９«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»第十七条　违反本办法规

定,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和技术改造的项目未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

配套设施,或者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,主体工程即正式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的,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

护部门依据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»责令停止主体工程生产

或者使用,可以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执行第一章§２８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»第

二十八条的裁量标准.

§２１０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六条　违反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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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规定,试生产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

同时投入试运行的,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

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

正;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止试生产,可以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:处１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

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

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: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
下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４

万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:处３万元以上４万元以

下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１１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»第二十七条　违反本条

例规定,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超过３个月,建设单位未申请环境保

护设施竣工验收的,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

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

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;逾期未办理的,责令停止试生产,

可以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:处１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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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

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: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
下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４

万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:处３万元以上４万元以

下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第二章　环境污染防治类

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

　　一、违反环境保护现场检查制度类

§１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»第三十五条第(一)项　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

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,

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:

(一)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

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;

裁量标准:参照执行各单行法律、法规的裁量标准.

§１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条　拒绝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监

督检查,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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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

责令改正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,初次违法或有其它情节轻微

情形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改正但拒不改正

的,处６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拒绝监督检查,初次违法或有其它情节轻微情形的,处５万

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改正但拒不改正的,处６万元以上

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六条第(二)

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

者本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,责

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:

(二)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现场

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情节轻微并及时予以改正的,给予警告;

２、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经

责令改正但拒不改正的,处３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拒绝现场检查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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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但拒不改正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.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罚款.

裁量标准:

§１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条

　违反本法规定,拒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

的,由执行现场检查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拒不改正或者在检查时

弄虚作假的,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检查时弄虚作假的,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拒绝现场检查经责令限期改正但拒不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

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罚款.

§１５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»第七十五条　违反

本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,拒绝现场检查,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

作假的,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予以警

告,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,处１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拒绝现场检查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罚款.

§１６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九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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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

正,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:

(二)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现场检

查,或者被检查时不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资料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被检查时不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资料的,处１万元以

下罚款;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２万元罚款;

２、拒绝进行现场检查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

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２万元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罚款.

§１７«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»第三十六条　自然

保护区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,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

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,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

作假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

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给予３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,处２０００元罚款;

２、拒绝监督检查的,处３０００元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０００元罚款.

二、违反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制度类

§２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»第三十七条　未经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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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,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,污染

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,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

新安装使用,并处罚款.

裁量标准:参照执行各单行法律、法规的裁量标准.

§２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三条　违反本

法规定,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,或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批准拆除、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

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日排废水５０吨以下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１倍罚款;一

年内２次以上违法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２倍罚款;

２、日排废水５０吨以上１００吨以下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２

倍罚款;

３、日排废水１００吨以上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３倍罚款;

４、违法行为存在主观故意或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,处应缴

纳排污费数额３倍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

数额３倍罚款.

§２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六条第(三)

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

者本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,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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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:

(三)排污单位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,或者未经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

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情节轻微,经责令限期改正并及时予以改正的,给予警告;

２、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３、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大气污染

物处理设施的,处３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罚款.

§２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六十八

条第一款第(四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

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四)擅自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

施、场所的;有前款第四项行为之一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月处理工业固体废物量５０吨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２、月处理工业固体废物量５０吨以上１００吨以下的,处３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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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月处理工业固体废物量１００吨以上２０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

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月处理工业固体废物量２００吨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;

５、擅自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、场所

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.

§２５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七十五条

第一款第(三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三)擅自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、场所

的;有前款第三项行为之一的,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月处理危险废物量５０吨以下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２、月处理危险废物量５０吨以上１０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

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月处理危险废物量１００吨以上２００吨以下的,处１０万元以

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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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月处理危险废物量２００吨以上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污染严重,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

２０万元罚款.

§２６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»第七十八条　违反

本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,擅自拆除、闲置环境保护设施的,
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

用,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日排废水５０吨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日排废水５０吨以上１０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３、日排废水１００吨以上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.

三、违反污染物排放标准、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类

§３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四条　违反本

法规定,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

准,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,处应缴纳排污费

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排放水污染物(不含一类水污染物)超标１倍以下的,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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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排污费数额２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;

２、排放一类水污染物超标１倍以下或其他水污染物超标１倍

以上２倍以下,或排放水污染物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指标２０％以下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３倍以上４倍以下罚款;

３、排放一类水污染物超标１倍以上或其他水污染物超标２倍

以上３倍以下,或排放水污染物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指标２０％以上５０％以下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４倍以上５倍以

下罚款;

４、排放一类水污染物超标２倍以上或其他水污染物超标３倍

以上,或排放水污染物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５０％

以上,或年度内超标排放二次以上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５倍罚

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

数额５倍罚款.

§３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八条　违反

本法规定,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,应

当限期治理,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限期治理的决定权限和违

反限期治理要求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规定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排放大气污染物超标１倍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
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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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排放大气污染物超标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排放大气污染物超标２倍以上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四、违反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类

§４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»第三十五条第(二)项　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

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,

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:

(二)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

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;

裁量标准:参照执行各单行法律、法规的裁量标准.

§４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

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:

(一)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水污

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谎报水污染物(不含一类水污染物)排放申报登记事项,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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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谎

报一类水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２、拒报水污染物(不含一类水污染物)排放申报登记事项,经

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拒

报一类水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４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六条第(一)

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

者本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,责

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:

(一)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

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谎报大气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,处１万元以上４万

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拒报大气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,处２万元以上４万

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—０３—



§４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六十八

条第一款第(一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

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一)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,或者在申报登

记时弄虚作假的;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
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时弄虚作假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

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限期改正,但逾期不改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的,处１万元以上

３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限期改正,但逾期不改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４５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五

条第一款第(二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二)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,或者在申报登记时

弄虚作假的;有前款第二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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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申报登记危险废物时弄虚作假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

以下罚款;经责令限期改正,但逾期不改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２、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的,处３万元以上６万

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限期改正,但逾期不改的,处６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４６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»第七十四条第一款

第(一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有关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依

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予以警告,或者处以

罚款:

(一)不按照规定申报,甚至拒报污染物排放有关事项,或者在

申报时弄虚作假的;有前款第(一)项行为的,处二万元以下的罚

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不按照规定申报的,处１万元以上

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拒报污染物排放有关事项或者在申

报时弄虚作假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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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罚款.

五、违反污染源排污口规范化和自动监控管理制度类

§５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二条第(二)项

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:

(二)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

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,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

运行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已按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正常运行,但

未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

不改正的,处以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已按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,且与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,但监测设备未正常运行,经责令限期改

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未按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,经责令限期改

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;

§５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五条第二款　

除前款规定外,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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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,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

期不拆除的,强制拆除,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,处十万元以上五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私设暗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提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

令停产整顿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的,责令限期拆除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

元以下罚款;违反规定私设暗管的,责令限期拆除,处５万元以上

８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

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,逾期不拆除的,强制拆除,所需费用

由违法者承担,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罚款;违反规定私设暗

管,逾期不拆除的,强制拆除,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,处３０万元

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

处４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５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»第七十七条　违反

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三款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,由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关闭,并处二万元以

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(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　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,应当根

据海洋功能区划、海水动力条件和有关规定,经科学论证后,报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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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.

在海洋自然保护区、重要渔业水域、海滨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

要特别保护的区域,不得新建排污口.)

裁量标准:

１、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,根据海洋功能区划、海水动力条件

和有关规定,已经科学论证可行,但未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２、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,未根据海洋功能区划、海水动力条

件和有关规定进行科学论证,也未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５４«医疗废物管理条例»第四十六条第(四)项　医疗卫生

机构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可以并处

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

罚款:

(四)未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未经常处

于正常运行状态的.

«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»第六条第(四)项　医疗废物集
—５３—



中处置单位有«条例»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

告,可以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,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

３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四)未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未经常处

于正常运行状态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已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但监控装置未经常处于正

常运行状态的,给予警告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的,给予警告,处１万元以

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给予警告,处２万

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５５«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»第十六条　违反本办法规

定,现有排污单位未按规定的期限完成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

套设施的,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１万元

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现有排污单位未按规定的期限完成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

配套设施,经责令限期改正能及时予以改正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

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２、现有排污单位未按规定的期限完成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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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设施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未改正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

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万元罚款.

§５６«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»第十八条　违反本办法规

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按以下规定

处理:

(一)故意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统,或者未经

环境保护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、破坏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

系统,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;

(二)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统,或者未经环

境保护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、破坏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

系统的;

(三)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、破坏环境噪声

排放自动监控系统,致使环境噪声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.

有前款第(一)项行为的,依据«水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八条和

«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»第四十一条的规定,责令恢复正常使用

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,并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有前款第(二)

项行为的,依据«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六条的规定,责令停止违

法行为,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或者处５万元以下罚款;有前款第

(三)项行为的,依据«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条的规定,责令

改正,处３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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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故意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统,或者未经环

境保护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、破坏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

统的,执行第二章§２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三

条的裁量标准;

２、排放水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,执行第二章§３１«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四条的裁量标准;

３、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统,或者未经环境

保护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、破坏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

统的,执行第二章§２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

六条第(三)项的裁量标准;

４、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,擅自拆除、闲置、破坏环境噪声排

放自动监控系统,致使环境噪声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:

(１)超过规定标准３分贝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下罚款;

(２)超过规定标准３分贝以上５分贝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

万元以下罚款;

(３)超过规定标准５分贝以上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

款;

(４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

万元以下罚款.

六、违反环境保护许可证管理制度类

§６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五

条第一款第(五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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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五)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

营活动的;

有前款第五项行为的,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

活动,涉及数量１吨以下,或有其它轻微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

活动,涉及数量１吨以上５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３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

活动,涉及数量５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４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

活动,涉及数量１０吨以上２０吨以下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５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

活动,涉及数量２０吨以上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

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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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６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七

条　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

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没收违法所得,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

倍以下的罚款.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前款活动的,还可以

由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

物经营活动的,涉及数量５吨以下的,处违法所得１倍罚款;涉及

数量５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违法所得２倍罚款;涉及数量１０吨

以上的,处违法所得３倍罚款;

２、无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

动的,处违法所得３倍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违法所得３倍

罚款;

４、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

物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,同时由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.

§６３«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»第二十三条　违反本

办法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

得;违法所得超过１０万元的,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

罚款;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１０万元的,处５万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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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(第十二条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按照

原申请程序,重新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:

(一)改变危险废物经营方式的;

(二)增加危险废物类别的;

(三)新建或者改建、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的;

(四)经营危险废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２０％以上的.

第十三条第二款　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,危险废

物经营单位继续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,应当于危险废物经营

许可证有效期届满３０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换证申请.

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换证申请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,

符合条件的,予以换证;不符合条件的,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

理由.)

裁量标准:

１、没有违法所得的:处５万元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

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违法所得不足１０万元的:

(１)违法所得５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处５万元以上８

万元以下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５万元以上不足１０万元的,没收违法所得,处８
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(３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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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１０万元罚款;

３、违法所得超过１０万元的:

(１)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１倍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２０万元以上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２

倍罚款;

(３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２倍罚款.

§６４«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»第二十四条　违反本

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一条规定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万元以上

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污染事故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.

(第十四条第一款　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终止从事收集、贮存、

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,应当对经营设施、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

施,并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.

第二十一条　危险废物的经营设施在废弃或者改作其他用途

前,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.

填埋危险废物的经营设施服役期届满后,危险废物经营单位

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填埋过危险废物的土地采取封闭措施,并在

划定的封闭区域设置永久性标记.)

裁量标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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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对填埋过危险废物的土地已采取封闭措施,但未在划定的

封闭区域设置永久性标志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

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对填埋过危险废物的土地未采取封闭措施,经责令限期改

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未进行无害化处理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

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未作出妥善处理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

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对经营设施、场所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

逾期不改正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６５«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»第二十五条第二款　

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收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,并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

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(第十五条第四款　禁止伪造、变造、转让危险废物经营许可

证.)

裁量标准:

１、转让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,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危险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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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许可证,并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变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,收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,并

处６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伪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,收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,并

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收缴伪造编造的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危险废物经营许可

证,并处１０万元罚款.

§６６«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»第二十七条　违反本

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

以下的罚款,并可以由原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危险废物经营许

可证.

(第二十条　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,应当与处

置单位签订接收合同,并将收集的废矿物油和废镉镍电池在９０个

工作日内提供或者委托给处置单位进行处置.)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与处置单位签订接收合同,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;逾

期不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,并由原发证机关暂扣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;

２、未将收集的废矿物油和废镉镍电池在９０个工作日内提供

或委托处置单位进行处置,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;逾期不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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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,并由原发证机关暂扣危险废物

经营许可证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,经责令限期改正,给

予警告,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,并由原

发证机关吊销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.

§６７«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»第二十五

条　违反本办法规定,未获得资质证书的单位从事环境污染治理

设施运营活动的,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并

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获得资质证书的单位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活动

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罚款.

§６８«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»第二十七

条　违反本办法规定,不按照资质证书的规定从事环境污染治理

设施运营活动的,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责令改正,可以处１万

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并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吊销

资质证书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资质证书的规定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活动

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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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６９«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»第三十条

　违反本办法规定,伪造、变造、转让资质证书的,由县级以上环境

保护部门责令改正,可以并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,可以由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吊销资质证书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转让资质证书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伪造、变造资质证书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罚款.

§６１０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四条第一

款第(五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

正,处以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五)将放射性固体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贮存

和处置的.

有前款第(五)项行为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将放射性固体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贮存和

处置,量小活度低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将放射性固体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贮存和

处置,量大活度低的,处１２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将放射性固体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贮存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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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,量小活度较高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１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将放射性固体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贮存和

处置,量大活度较高的,处１８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严重危害后果,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

处２０万元罚款.

§６１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七条　违

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许可证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

法所得;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

罚款;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,并处五万元以上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一)未经许可,擅自从事贮存和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活动的;

(二)不按照许可的有关规定从事贮存和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

活动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没有违法所得的: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较大

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罚款;

２、违法所得不足１０万元的:

(１)违法所得不足５万元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６万元以上

８万元以下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５万元以上不足１０万元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

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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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１０万元罚款;

３、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的:

(１)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１倍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２倍罚款;

(３)违法所得３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３倍罚款;

(４)违法所得４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４倍罚款;

(５)违法所得５０万元以上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５

倍罚款;

(６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５倍罚款.

§６１２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五十二

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

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或

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;违法

所得１０万元以上的,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;没

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１０万元的,并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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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、销售、使用

活动的;

(二)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

产、销售、使用活动的;

(三)改变所从事活动的种类或者范围以及新建、改建或者扩

建生产、销售、使用设施或者场所,未按照规定重新申请领取许可

证的;

(四)许可证有效期届满,需要延续而未按照规定办理延续手

续的;

(五)未经批准,擅自进口或者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没有违法所得的: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较大

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６万元罚款;

２、有违法所得的:

(１)违法所得不足５万元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３万元以上

５万元以下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

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的罚款;

(３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１０万元罚款.

３、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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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１倍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２倍罚款;

(３)违法所得３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３倍罚款;

(４)违法所得４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４倍罚款;

(５)违法所得５０万元以上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５

倍罚款;

(６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５倍罚款.

§６１３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五十四

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

的单位部分终止或者全部终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活动,未按照规定

办理许可证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万元

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辐射事故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属Ⅴ类放射源或Ⅲ类射线装置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

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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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属Ⅳ类放射源或Ⅱ类射线装置的,处２万元以上４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３、属Ⅲ类放射源的,处４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属Ⅱ类放射源的,处６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属Ⅰ类放射源或Ⅰ类射线装置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.

§６１４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五十五

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伪造、变造、转让许可证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缴伪造、变造的许可证或者由原发证机

关吊销许可证,并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,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违反本条例规定,伪造、变造、转让放射性同位素进口和转让

批准文件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缴伪造、变

造的批准文件或者由原批准机关撤销批准文件,并处５万元以上

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可以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;

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转让放射性同位素进口和转让批准文件的,由原批准机关

撤销批准文件,并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伪造、变造放射性同位素进口和转让批准文件的,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缴伪造、变造的批准文件,并处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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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伪造、变造、转让放射性同位素进口和转让批准文件,情节

严重的,同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;

４、转让许可证的,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,并处５万元以上

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伪造、变造许可证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收缴伪造、变造的许可证,并处６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伪造、变造、转让许可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

节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缴伪造、变造的许

可证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,并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
罚款;

七、违反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制度类

§７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五

条第一款第(四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四)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的;有前款第四项

行为的,限期缴纳,逾期不缴纳的,处应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金额

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初次逾期不缴纳的,处应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金额１倍的

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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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同一年度内第二次逾期不缴纳的,处应缴纳危险废物排污

费金额２倍的罚款;

３、同一年度内三次以上逾期不缴纳的,处应缴纳危险废物排

污费金额３倍的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应缴纳危险废

物排污费金额３倍的罚款.

§７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一条　

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,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的,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

节,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.

裁量标准:执行第三章§７３«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»第二

十一条的裁量标准.

§７３«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»第二十一条　排污者未按

照规定缴纳排污费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缴纳;逾期拒不缴纳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

数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,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,

责令停产停业整顿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初次逾期拒不缴纳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金额１倍的罚款;

２、同一年度内第二次逾期拒不缴纳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金额

２倍的罚款;

３、同一年度内三次以上逾期拒纳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金额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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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的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

金额３倍的罚款.

§７４«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»第二十二条　排污者以欺

骗手段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补缴应当缴纳的

排污费,并处所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数额１倍以上

３倍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以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１万元以

下的,处所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数额１倍的罚款;

２、以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１万元以

上５万元以下的,处所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数额２

倍的罚款;

３、以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５万元以上

的,处所骗取批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数额３倍的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所骗取批准减

缴、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数额３倍的罚款.

§７５«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»第二十三条　环境保护专

项资金使用者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,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财政部门依据职权责
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１０年内不得申请使用环境保护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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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,并处挪用资金数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挪用资金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下的,处挪用资金数额１倍的罚

款;

２、挪用资金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,处挪用资金

数额２倍的罚款;

３、挪用资金数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,处挪用资金数额３倍的罚

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所挪用资金数额

３倍的罚款.

八、违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类

§８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八十二条　企业事

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;情节严重的,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的;

(二)水污染事故发生后,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,

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的,处２万元以上

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水污染事故发生后,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,采

取有关应急措施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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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.

§８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八十三条　企业事

业单位违反本法规定,造成水污染事故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,责令限期采取

治理措施,消除污染;不按要求采取治理措施或者不具备治理能力

的,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,所需费

用由违法者承担;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,可以报经有

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,责令关闭;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

下的罚款.

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,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

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计算罚款;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

故的,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.

裁量标准:本条款不细化,从其规定.

§８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六十一条　对违

反本法规定,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,由所在地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

直接经济损失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;情节

较重的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由所在单位

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;造成重大大气

污染事故,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,构成

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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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标准:

１、造成一般环境事件(Ⅳ)及其他大气污染事故的,处直接经

济损失２０％以上３０％以下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;

２、造成较大环境事件(Ⅲ)的,处直接经济损失３０％以上４０％

以下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;

３、造成重大环境事件(Ⅱ)的,处直接经济损失４０％以上５０％

以下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;

４、造成特别重大环境事件(Ⅰ)的,处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％罚

款,但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.

§８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五

条第一款第(十三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十三)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.

有前款第十三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有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基本措施,但未制定完善的应急

预案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,处５万

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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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８５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八十二

条　违反本法规定,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,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;造成重大损失的,按照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,但是

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,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重大事故的,并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停业或者关闭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发生一般环境事件(Ⅳ)及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,

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重大损失的,按照直接损失

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,但是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;

２、发生较大环境事件(Ⅲ)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

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０万元罚款;造成

重大损失的,按照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,但是最高不超

过一百万元;

３、发生重大环境事件(Ⅱ)、特别重大环境事件(Ⅰ)的,按照直

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.

§８６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五条第

(二)项、第(三)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
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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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不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和制定事故应急计划

或者应急措施的;

(三)不按照规定报告放射源丢失、被盗情况或者放射性污染

事故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

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不按照规定制定事故应急计划或者应急措施,经责令限期

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３、不按照规定报告Ⅳ类、Ⅴ类放射源丢失、被盗情况或者一般

放射性环境事件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

业,并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不按照规定报告Ⅲ类源放射源丢失、被盗情况或者较大放

射性环境事件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

并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不按照规定报告Ⅱ类放射源丢失、被盗情况或者重大放射

性环境事件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

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不按照规定报告Ⅰ类放射源丢失、被盗情况或者特别重大

放射性环境事件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

业,并处１０万元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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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,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

他严重情节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１０万元罚款.

§８７«医疗废物管理条例»第四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、医疗废

物集中处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、泄漏、扩散时,未采取紧急处

理措施,或者未及时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报告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

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,并处１万

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,

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;构

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«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»第十一条第二款　医疗废物集

中处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、泄漏、扩散时,未采取紧急处理措

施,或者未及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,并处１万元

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、泄漏、扩散时,

未及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２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、泄漏、扩散时,

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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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８８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六十一

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造成辐射事故的,由原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,并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由原发证机

关吊销许可证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发生一般辐射事故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发生较大辐射事故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发生重大辐射事故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发生特别重大辐射事故的,处２０万元罚款;５、造成较大社

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０万元罚款.

§８９«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»第三十条　违反本办法

规定,造成电磁辐射污染环境事故的,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处以罚款.有违法所得的,处违法所得３倍以下的罚款,但最高

不超过３万元;没有违法所得的,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发生电磁辐射污染环境突发事件但无违法所得的,处１万

元罚款;

２、发生电磁辐射污染环境突发事件且有违法所得的,处违法

所得３倍的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３万元.

九、违反其他水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类

§９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二条第(三)项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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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:

(三)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

测记录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已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监测但未保存原始监

测记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２、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监测,经责令限期改

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七十六条第一款

第(一)项、第二款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采取治理措施,消除污

染,处以罚款;

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,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

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,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:

(一)向水体排放油类、酸液、碱液的;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,处

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向江河排放油类、酸液、碱液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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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;

２、向水库、湖泊、地下水排放油类、酸液、碱液的,处５万元以

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向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

化价值水体排放油类、酸液、碱液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４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内水体排放油

类、酸液、碱液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１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水体排放油类、酸液、碱液

的,处以１８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

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２(二)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,或者将含有汞、镉、砷、铬、

铅、氰化物、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、倾倒或者直接

埋入地下的;有前款第二项行为的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

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向江河排放剧毒废液,或者将含有汞、镉、砷、铬、铅、氰化

物、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江河排放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５万

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向水库、湖泊、地下水排放剧毒废液,或者将含有汞、镉、砷、

铬、铅、氰化物、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库、湖泊、地下水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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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向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

化价值水体排放剧毒废液,或者将含有汞、镉、砷、铬、铅、氰化物、

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上述水体排放的,处２５万元以上４０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内水体排放剧毒

废液,或者将含有汞、镉、砷、铬、铅、氰化物、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

废渣向上述水体排放的,处３５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水体排放剧毒废液,或者

将含有汞、镉、砷、铬、铅、氰化物、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一级

保护区排放的,处４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将含有汞、镉、砷、铬、铅、氰化物、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

直接埋入地下的,处２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７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０万元以上

５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３(三)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、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

容器的;

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江河清洗装贮过油类、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的,处

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在水库、湖泊、地下水清洗装贮过油类、有毒污染物的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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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容器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在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

化价值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、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的,处５

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在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内水体清洗装贮

过油类、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的,处７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５、在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、有

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４(四)向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他

废弃物,或者在江河、湖泊、运河、渠道、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

地、岸坡堆放、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;有前款第四项

行为的,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向江河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,

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向水库、湖泊、地下水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

他废弃物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向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

化价值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,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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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内水体排放、倾

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１８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５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

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,处１８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在江河、湖泊、运河、渠道、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、岸

坡堆放、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５万

元以下罚款;属危险废物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７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

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５(五)向水体排放、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

射性、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;

有前款第五项行为的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向江河排放、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、中放

射性物质的废水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向水库、湖泊、地下水排放、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

高放射性、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３、向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

化价值水体排放、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、中放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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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物质的废水的,处２５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内水体排放、倾

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、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,处

３５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水体排放、倾倒放射性固

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、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,处４０万元以

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０万元以上

５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６(六)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,向水体排放含低放

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;

有前款第六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向江河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

的污水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向水库、湖泊、地下水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

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向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

化价值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

污水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内水体排放含低

放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,处８万元以上
—７６—



１０万元罚款;

５、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

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７(七)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或者溶洞排放、倾倒含有毒

污染物的废水、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;

有前款第七项行为的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或者溶洞排放、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

废水的,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或者溶洞排放、倾倒含病原体的污水

的,处２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或者溶洞排放、倾倒其他废弃物的,处

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０万元以上

５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２８(八)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、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

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、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.

有前款第八项行为的,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、坑塘等输送含有毒污染物的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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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、坑塘等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

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、坑塘等输送其他废弃物的,处５
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、坑塘等存贮其他废弃物的,处

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

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３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八十一条第一款

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并报经

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,责令拆除或者关闭:

(一)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与供水设施

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;

(二)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

的建设项目的;

(三)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、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

建设项目,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、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

设项目,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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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罚款;

２、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的

建设项目的,处３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与供水设施和

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,处４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０万元以上

５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９３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第八十一条第二款

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、

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处二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.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、垂钓或者

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

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组织进行旅游、垂钓或者其他

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的,处５万元以

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、垂钓或者其他可能

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,处５００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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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其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类

§１０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
将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的,由转让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

部门没收转让者的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违法所得不足１０万元的,没收转让者的违法所得,并处以

违法所得１倍罚款;

２、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,没收转让者的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

所得２倍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转让者的违

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２倍罚款.

§１０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五条　违反

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规定,未取得所在地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、渔政等依法

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委托进行机动车船排气污染检测的,或

者在检测中弄虚作假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
部门或者交通、渔政等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

行为,限期改正,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由负责资质

认定的部门取消承担机动车船年检的资格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中弄虚作假,初次违法的,处１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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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３万元

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取得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

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

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０３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六条第

(一)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:

(一)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,向大气排放粉尘、恶臭气体或

者其他含有有毒物质气体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,向大气排放粉尘、恶臭气体的,

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,向大气排放其他含有毒物质气

体的,处３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罚款.

§１０３２(二)未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,向大气

排放转炉气、电石气、电炉法黄磷尾气、有机烃类尾气的;

裁量标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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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未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,向大气排放转炉气、

电石气、电炉法黄磷尾气、有机烃类尾气的,处１万元以上４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２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罚款.

§１０３３(三)未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,运输、装卸

或者贮存能够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,运输、装卸或者贮存能

够散发粉尘物质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,运输、装卸或者贮存能

够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,处３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罚款.

§１０３４(四)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

措施,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注册资金在１０万元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２、注册资金在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４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注册资金在２０万元以上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４、未取得营业执照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—３７—

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４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０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七条　违反

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,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

殊保护的区域内,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垃圾以及其他

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,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处二万元以

下罚款.

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,在人口集中地区、机场周

围、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、

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,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;情节严重的,可以处二

百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个人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,

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

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,处１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

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单位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,

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

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较大

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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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在人口集中地区、机场周围、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

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的物质,情节严重

的,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.

十一、其他违反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类

§１２１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六十

八条第一款第(二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

为,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二)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未建设贮存

的设施、场所安全分类存放,或者未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的;

有前款第二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数量１０吨以下或者危险废物１吨

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数量１０吨以上２０吨以下或者危险

废物数量１吨以上５吨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数量２０吨以上３０吨以下或者危险

废物数量５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数量３０吨以上或者危险废物数量

１０吨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社会较大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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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１２１２(三)将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

使用的;

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将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的,处

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将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,经责

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１３(五)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

区、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,建设工业固体

废物集中贮存、处置的设施、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;

有前款第五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贮存、处置、填埋能力为１０００立方米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

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贮存、处置、填埋能力为１０００立方米以上５０００立方米以下

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贮存、处置、填埋能力为５０００立方米以上１００００立方米以

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贮存、处置、填埋能力为１００００立方米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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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１４(六)擅自转移固体废物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

域贮存、处置的;

有前款第六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转移５吨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转移５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３、转移１０吨以上２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４、转移２０吨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１５(七)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,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、

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;

有前款第七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固体废物数量５

吨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固体废物数量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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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固体废物数量

１０吨以上２０吨的以下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固体废物数量

２０吨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１６(八)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.

有前款第八项行为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数量１吨以下

的,处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固体废物数量１吨以上３吨

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固体废物数量３吨以上的,处

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罚款.

§１２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一

条　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集、贮存、处置畜禽

粪便,造成环境污染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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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常年存栏量在５００头猪、３００００羽鸡、１００头牛以下或其他

同规模的畜禽养殖场,处１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常年存栏量在５００头以上１０００头以下猪、３００００羽以上

６００００羽以下鸡、１００头以上２００头以下牛或其他同规模的畜禽养

殖场,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常年存栏量在１０００头以上猪、６００００羽以上鸡、２００头以上

牛或其他同规模的畜禽养殖场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３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三

条　尾矿、矸石、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停止使用后,未按

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规定进行封场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应封场３万立方米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２、应封场３万立方米以上５万立方米以下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

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应封场５万立方米以上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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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§１２４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

五条第一款第(一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处以罚款:

(一)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;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,处一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,当事人属于初犯,能主动改正违

法行为,或有其它情节轻微情形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２、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

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它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４２(六)不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

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;

有前款第六项行为的,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涉及危险废物数量５吨以下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２、涉及危险废物数量５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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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涉及危险废物数量１０吨以上２０吨以下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

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涉及危险废物数量２０吨以上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８万元以上

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４３(七)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;

有前款第七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混入量１吨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混入量１吨以上５吨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３、混入量５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４、混入量１０吨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４４(八)未经安全性处置,混合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具

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的;

有前款第八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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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混合量１吨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混合量１吨以上５吨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３、混合量５吨以上１０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４、混合量１０吨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４５(九)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;

有前款第九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载运危险废物１公斤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２、载运危险废物１公斤以上５公斤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载运危险废物５公斤以上１０公斤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载运危险废物１０公斤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４６(十)未经消除污染的处理将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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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的场所、设施、设备和容器、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

的;

有前款第十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经消除污染的处理将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危险废物的

容器、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,处１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２、未经消除污染的处理将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危险废物的

设施、设备转作他用的,处４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未经消除污染的处理将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危险废物的

场所转作他用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

１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４７(十一)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,造成危险废物扬散、流

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;

有前款第十一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危险废物数量１

吨以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危险废物数量１

吨以上２吨以下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危险废物数量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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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以上５吨以下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危险废物数量５

吨以上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４８(十二)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危险废物的;

有前款第十二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危险废物１吨以下的,处１万

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危险废物１吨以上２吨以下

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危险废物２吨以上５吨以下

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危险废物５吨以上的,处８万

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５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第七十六

　条违反本法规定,危险废物产生者不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又

不承担依法应当承担的处置费用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代为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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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代处置费用不足２０万元的,处代为处置费用１倍罚款;

２、代处置费用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,处代为处置费用

２倍罚款;

３、代处置费用为３０万元以上的,处代为处置费用３倍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代为处置费用

３倍罚款.

§１２６«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»第二十五条　危

险化学品的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单位在转产、停产、停业或者解散时,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责

令限期改正,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:

(一)未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和规范对厂区的土壤和地

下水进行检测的;

(二)未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并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

案的;

(三)未将环境恢复方案报经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同意进行

环境恢复的;

(四)未将环境恢复后的检测报告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

案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和规范对厂区的土壤和地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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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进行检测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已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但未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

案的,处１万元罚款;

３、未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４、未将环境恢复方案报经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同意进行环

境恢复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未将环境恢复后的检测报告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案

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２７«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»第二十一条　违反

本办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,并处３万元以下罚款:

(一)将未完全拆解、利用或者处置的电子废物提供或者委托

给列入名录(包括临时名录)且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拆解利用处置

单位(包括个体工商户)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拆解、利用、处置

活动的;

(二)拆解、利用和处置电子废物不符合有关电子废物污染防

治的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技术政策的要求,或者违反本办法规定

的禁止性技术、工艺、设备要求的;

(三)贮存、拆解、利用、处置电子废物的作业场所不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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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;

(四)未按规定记录经营情况、日常环境监测数据、所产生工业

电子废物的有关情况等,或者环境监测数据、经营情况记录弄虚作

假的;

(五)未按培训制度和计划进行培训的;

(六)贮存电子废物超过一年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将未完全拆解、利用或者处置的电子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

列入名录(包括临时名录)且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拆解利用处置单

位(包括个体工商户)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拆解、利用、处置活

动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拆解、利用和处置电子废物不符合有关电子废物污染防治

的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技术政策的要求,或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

禁止性技术、工艺、设备要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贮存、拆解、利用、处置电子废物的作业场所不符合要求的,

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未按规定记录经营情况、日常环境监测数据、所产生工业电

子废物的有关情况等的,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环境监测数据、经营情况记录弄虚作假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３万元罚款.

十二、其他违反放射性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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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１３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四十九条第

(一)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

正,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:

(一)不按照规定报告有关环境监测结果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按时报送有关环境监测结果的,处１万元罚款;

２、不报、拒报有关环境监测结果的,处２万元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罚款.

§１３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三条　违

反本法规定,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转让、进口、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

线装置以及装备有放射性同位素的仪表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

行为,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许可证;有

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;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,并处违法所

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

元的,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没有违法所得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较大

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违法所得不足１０万元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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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违法所得５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１万元以上

５万元以下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

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(３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:

(１)违法所得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１倍罚款;

(２)违法所得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２倍罚款;

(３)违法所得３０万元以上４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３倍罚款;

(４)违法所得４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处违法所得４倍罚款;

(５)违法所得５０万元以上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５

倍罚款;

(６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５倍罚款.

§１３３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四条第

一款第(一)项、第二款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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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,处以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一)未建造尾矿库或者不按照放射性污染防治的要求建造尾

矿库,贮存、处置铀(钍)矿和伴生放射性矿的尾矿的;

有前款第(一)项行为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放射性污染防治的要求建造尾矿库,贮存、处置铀

(钍)矿和伴生放射性矿的尾矿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２、未建造尾矿库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０万元罚款.

§１３３２(二)向环境排放不得排放的放射性废气、废液的;

有前款第(二)项行为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排放放射性废气、废液的,处１０－１２万元罚款;

２、排放放射性废气、废液,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,处１２－１５万

元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－２０万元罚

款.

§１３３３(三)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排放放射性废液,利用渗井、

渗坑、天然裂隙、溶洞或者国家禁止的其他方式排放放射性废液

的;

有前款第(三)项行为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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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排放放射性废液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利用渗井、渗坑、天然裂隙、溶洞或者国家禁止的其他方式

排放放射性废液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

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３３４(四)不按照规定处理或者贮存不得向环境排放的放

射性废液的;有前款第(四)项行为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
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规定处理或者贮存不得向环境排放的放射性废液,

量小活度低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不按照规定处理或者贮存不得向环境排放的放射性废液,

量大活度低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不按照规定处理或者贮存不得向环境排放的放射性废液,

量小活度较高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不按照规定处理或者贮存不得向环境排放的放射性废液,

量大活度较高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.

§１３４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五条第

(一)项　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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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

正;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
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一)不按照规定设置放射性标识、标志、中文警示说明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不按照规定设置中文警示说明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

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不按照规定设置放射性标识、标志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

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,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

他严重情节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§１３５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»第五十六条　产

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,不按照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产

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置的,由审批该单位立项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;逾

期不改正的,指定有处置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置,所需费用由产生放

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承担,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罪

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量小活度低的,处５万元以下罚款;

量大活度低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量小活度高的,处

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量大活度高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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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下罚款.

２、产生的废放射源属Ⅴ类放射源的,处５万元以下罚款;属Ⅳ

类放射源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属Ⅲ类放射源的,处

８万元以上１２万元以下罚款;属Ⅱ类放射源的,处１２万元以上１５

万元以下罚款;属Ⅰ类放射源的,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

款.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、污染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１５

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３６１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五十

七条第(一)项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

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
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在室外、野外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,未按照国家

有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划出安全防护区域和设置明显的放射

性标志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室外、野外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,未按照国家有

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划出安全防护区域和设置明显的放射性

标志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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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１３６２(二)未经批准擅自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

验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经批准擅自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的,处１

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危害后果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

下罚款.

§１３７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五十八

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

告;逾期不改正的,依法收缴其未备案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未编码的

放射源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,并可以由原发证机关

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:

(一)未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的;

(二)未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编码规则,对生

产的放射源进行统一编码的;

(三)未将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和放射源编码清单报国务院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的;

(四)出厂或者销售未列入产品台账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未编码

的放射源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,经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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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逾期不改正的,依法收缴其未备案的放射性同位素,处５万元

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编码规则,对生产

的放射源进行统一编码,经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但是逾期不改

正的,依法收缴其未编码的放射源,处５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３、未将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和放射源编码清单报国务院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的,经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但是逾期不改

正的,依法收缴其未备案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未编码的放射源,处５

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出厂或者销售未列入产品台账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未编码的

放射源的,经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但是逾期不改正的,依法收

缴其未备案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未编码的放射源,处６万元以上８

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,并可以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.

§１３８１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五十

九条第(一)项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

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由原

发证机关指定有处理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理或者实施退役,费用由

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承担,并处１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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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未按照规定对废旧放射源进行处理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属Ⅴ类放射源或Ⅲ类射线装置的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２、属Ⅳ类放射源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属Ⅲ类放射源或Ⅱ类射线装置的,处５万元以上７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４、属Ⅱ类放射源的,处７万元以上９万元以下罚款;

５、属Ⅰ类放射源或Ⅰ类射线装置的,处１０万元罚款;

６、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并处８万元以上

１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３８２(二)未按照规定对使用Ⅰ类、Ⅱ类、Ⅲ类放射源的场

所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场所,以及终结运行后产生放射性污染

的射线装置实施退役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按照规定对使用Ⅲ类放射源的场所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

的场所,以及终结运行后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射线装置实施退役,经

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按照规定对使用Ⅱ类放射源的场所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

的场所,以及终结运行后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射线装置实施退役,经

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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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未按照规定对使用Ⅰ类放射源的场所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

的场所,以及终结运行后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射线装置实施退役,经

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３９１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»第六十

条第(一)项　违反本条例规定,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

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

产停业,并处２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:

(一)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、射线装置安全和

防护状况进行评估或者发现安全隐患不及时整改的;

裁量标准:

１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属Ⅴ类放

射源或Ⅲ类射线装置的,并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属Ⅳ类放

射源或Ⅱ类射线装置的,并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属Ⅲ类放

射源的,并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属Ⅱ类放

射源的,并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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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属Ⅰ类放

射源或Ⅰ类射线装置的,并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造成较大

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并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

款.

§１３９２(二)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

置的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和防护设施以及放射性标志的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按照规定设置放射性标志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

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和防护设施的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

期不改正的,责令停产停业:

(１)属Ⅴ类放射源或Ⅲ类射线装置的,并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

以下罚款;

(２)属Ⅳ类放射源或Ⅱ类射线装置的,并处５万元以上８万元

以下罚款;

(３)属Ⅲ类放射源的,并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(４)属Ⅱ类放射源的,并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(５)属Ⅰ类放射源或Ⅰ类射线装置的,并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

元以下罚款;

(６)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并处１５万元以

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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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违反清洁生产管理制度类

§１４１«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»第四十条　违反本

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,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核但

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(第二十八条　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

放有毒、有害物质的企业,应当定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,并将审核

结果报告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和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.)

裁量标准:

１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企业虽经清洁生产审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,经责令限

期改正但拒不改正的,处３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企业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,经责令限期改正但拒不改正的,

处６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４２«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»第四十一条　违反

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,不公布或者未按规定要求公布污染物排放

情况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,可

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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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三十一条　根据本法第十七条规定,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

单的企业,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公布主

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,接受公众监督.)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按规定要求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的,处３万元以上

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不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的,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
罚款;

３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

万元以下罚款.

第二部分　对地方性法规的细化

一、«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»

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５日河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

过,自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公布施行

§１１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

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部门,应当根据不同情节,按下列规定给予

处罚:

§１１１(一)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法律规

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进行现场检查,或者在被检查

时弄虚作假的,给予警告,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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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标准:

１、拒绝检查,及时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的罚

款;

２、暴力抗拒检查的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３、非法拘禁环境执法人员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罚款;

４、弄虚作假的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§１１２(二)拒报或者谎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

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,责令改正,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

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拒报排污申报事项,及时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

以下的罚款;

２、拒报排污申报事项,拒不改正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３、谎报排污申报事项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§１１３(三)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

备的,责令停止使用,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使用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２、已使用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３、造成污染的,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４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４、造成污染事故的,处以３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§１１４(四)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
—１０１—



治能力的单位使用的,责令停止使用,并对转出方处以三千元以上

六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已经办理转移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２、已经使用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３、造成污染的,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４、造成一般污染事故的,处以３００００元以上４００００元以下的

罚款;

５、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５００００元以上６００００元以下的

罚款.

§１１５(五)未采取消声防振措施,产生的噪声、振动超过国

家规定标准以及在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

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,影响居民生产生活的,责令改正,并可处以

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超过１分贝的,处以３００元的罚款;

２、超过２分贝的,处以５００元的罚款;

３、超过５分贝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４、超过１０分贝的,处以２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５、超过１５分贝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６、使用高音喇叭或者其他设备发出高噪声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的

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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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１１６(六)晚二十二点至晨六点期间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

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或者因特殊需要必须

连续作业而未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证

明的,责令停止作业,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取得环保部门证明,连续作业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

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未取得环保部门证明,连续作业,影响社会生活的,处以

５０００元以上８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社会危害影响较大的,处以８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

罚款.

§１２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,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即投产使用的,

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,并可以处一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

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

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以１万元的罚款;

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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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下罚款.

２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

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

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

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,主体

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

５万元以上７万元以下罚款;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

元以下罚款.

§１３第四十五条对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污染任务的企业事

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,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其造成的危

害后果,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对污染严重,缺乏治

理措施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、停业.

裁量标准:

１、限期治理任务完成８０％以上的,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
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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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限期治理任务完成５０％以上８０％以下的,处以３万元以上

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限期治理任务完成３０％以上５０％以下的,处以５万元以上

８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限期治理任务完成３０％以下的,处以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５、造成一般污染事故的,处以６万元的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８万元的罚款;

７、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１０万元的罚款.

§１４第四十六条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的,由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重新安装使用,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

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排放污染物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２、排放污染物,符合排放标准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３、排放污染物,超过排放标准的,处以３０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４、造成一般污染事故的,处以４０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或重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５００００元的罚款.

二、«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»

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７日河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九次会议通过,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起施行

§２１第三十条排污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的,由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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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排污,处二万元以

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处以５万元以上７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污染源单位,处以１０万元以上１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省控、国控污染源单位,处以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

款.

§２２第三十一条排污单位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

监测设备、未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、监测设备

未正常运行或者擅自拆除、损坏自动监测设备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一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污染源单位,处以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省控、国控污染源单位,处以７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３第三十二条排污单位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的,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应

缴纳排污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.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

一万元的,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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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标准:

(一)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１万元以上的: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１倍罚款;

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污染源单位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２倍罚款;

３、省控、国控污染源单位,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３倍罚款.

(二)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１万元的: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处以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污染源单位,处以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省控、国控污染源单位,处以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４第三十三条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国家和本省规

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的,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,处

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.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

足一万元的,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.

限期治理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,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,由

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,

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,责令停产或者关闭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超过排放标准或超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１倍以下

的,处以应缴排污费数额２倍罚款;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１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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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处以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超过排放标准或超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１倍以上

２倍以下的,处以应缴排污费数额２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;应缴纳

排污费数额不足一万元的,处以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超过排放标准或超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２倍以上

３倍以下的,处以应缴排污费数额３倍以上４倍以下罚款;应缴纳

排污费数额不足一万元的,处以３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超过排放标准或超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３倍以上

的,处以应缴排污费数额４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;应缴纳排污费数

额不足一万元的,处以４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２５１第三十四条建设项目试生产或者试运行前未按照规

定报告的,由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试生产或者

试运行,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２、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,处４万元以上６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,处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

下罚款.

§２５２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或者试运行超过３个月,建设

单位未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,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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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验收手续;逾期未办理的,责

令停止试生产或者试运行,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,处１万以下罚款;

２、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,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３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,处４万元以上５万元以

下罚款.

§２６第三十六条　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

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采取治

理措施,消除污染,并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

款.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十万元的,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

下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０００以上１万元以下,处以应缴纳排污

费数额２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;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１０万元

的,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,处以应缴纳排

污费数额３倍以上４倍以下罚款;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１０万元

的,处２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５万元以上,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４

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;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１０万元的,处４０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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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.

三、«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

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３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２３次会议通过,同日公布施行.

§３１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,并责令限期改

正,拒不改正的,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

§３１１(一)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,处以用人单

位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燃煤锅炉２吨以下的,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２、燃煤锅炉２吨以上４吨以下的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４０００元

以下罚款;

３、燃煤锅炉４吨以上的,处以４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§３１２(二)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条的规定,

对造成附近居民居住环境污染,尚未构成污染事故的,处以一千元

至一万元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§３１２１(燃煤锅炉未配备有效防治污染设置):

１、１吨以下燃煤锅炉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２、１吨以上２吨以下燃煤锅炉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

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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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２吨以上燃煤锅炉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３１２２(畜禽养殖、屠宰、制革、橡胶、骨胶炼制、生物发酵

和化工生产等向大气排放恶臭气体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未采取有

效措施的):

１、有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但运转不正常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

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没有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

罚款;

３、造成严重后果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３２１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

行使环境监督权的部门,根据不同情节,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一)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,责令其补办排放污染

物许可证,并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登记表»项目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

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报告表»项目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６０００

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报告书»项目的,处以６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

元以下罚款.

§３２２(二)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,责令其改正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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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处以五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登记表»项目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２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报告表»项目的,处以２万元以上３万元

以下罚款;

３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报告书»项目的,处以３万元以上５万元

以下罚款.

§３２３(三)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,责令使用方停止使

用,处以转出方三千元至六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转移设备价值１０万元以下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２、转移设备价值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,处以１万元以

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转移设备价值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,处以２万元以

上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转移设备价值５０万元以上的,处以４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

罚款.

§３２４(四)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,限期停止使用燃煤

供热设施,并处以二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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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１吨以下燃煤锅炉的,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２、１吨以上２吨以下燃煤锅炉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

下罚款;

３、２吨以上燃煤锅炉的,处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§３２５(五)违反本条例第＋五条第一款的规定,责令其停止

使用,并处以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投资额１万元以下的,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

款;

２、投资额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

元以下的罚款;

３、投资额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４０００

元以下的罚款;

４、投资额５万元以上的,处以４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§３２６(六)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,责令其停止作业,

并处以一干无至－万元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投资额１万元以下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

款;

２、投资额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

元以下的罚款;

３、投资额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７００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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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下的罚款

４、投资额５万元以上的,处以７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

款.

§３３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,由当地人民

政府责令停业、关闭,并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万元至十

万元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投资额５万元以下的,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投资额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,,处以３万元以上５万

元以下罚款;

３、投资额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的,处以５万元以上８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４、投资额２０万元以上的,处以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３４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,由

省人民政府责令停止生产,并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万

元至十万元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大型企业,罚款１０万元;

２、中型企业,罚款７万元;

３、小型企业,罚款４万元.

§３５１第三＋条对限期治理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单

位,下达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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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加收一至三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可并处以一万元至十万元的

罚款;造成严重后果的,由下达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责令其停

业、关闭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企业,按国家规定加收３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罚款１０万元;

造成严重后果的,责令其停业、关闭;

２、高能耗、高排放、资源型企业,按国家规定加收２倍的超标

准排污费;罚款８万元;

３、“三产”服务企业,按国家规定加收１倍的超标准排污费;大

型企业罚款５万元,中型企业罚款３万元,小型企业罚款１万元,

规模以下企业不罚款.

§３５２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个体经营者和

饮食服务业炉灶、非工业生产用锅炉的使用者,下达限期治理决定

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规定加收一至三倍的超标准排污

费,并可处以一万元至十万元的罚款;造成严重后果的,责令其停

业、关闭或者停止使用.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城市主城区,大型企业加收３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罚款５

万元;中型企业加收２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罚款３万元;小型企业

加收１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罚款１万元;规模以下企业不罚款.

２、在城市郊区,大型企业加收２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罚款３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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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;中型企业加收１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罚款２万元;小型企业加

收１倍的超标准排污费;规模以下企业不罚款.

四、«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»

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５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

§４１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对下列行为,依照各自的权限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罚:

§４１１(一)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,给予警告,或

者处以三百元至三千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拒报排污申报事项,及时改正的,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

以下的罚款;

２、拒报排污申报事项,拒不改正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３、谎报排污申报事项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§４１２(二)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,但排放污染物未超过

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的,给予警告,责令其限期申领排污许

可证,可并处以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;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

排放污染物的,责令限期改正,处以五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;情节

严重的可吊销排污许可证;

裁量标准:

(一)未办理排污许可证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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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污染源单位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３、省控、国控污染源单位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

款.

(二)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污染源单位,处以３００００元以上４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３、省控、国控污染源单位,处以４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罚

款.

§４１３(三)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,责令其限期

缴纳,可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经催缴后缴纳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２、经催缴后仍不缴纳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

款;

３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.

§４１４(四)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,责令停止生产或者

使用,处以五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填写«环境影响登记表»的建设项目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

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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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填写«环境影响报告表»的建设项目,处以２万元以上３万

元以下的罚款;

３、编制«环境影响报告书»的建设项目,处以４万元以上５万

元以下罚款.

§４１５(五)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,责令其恢复正常使

用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,处以三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排放污染物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２、排放污染物,未超标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

罚款;

３、造成一般污染事故的,处以２０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４、造成较大或重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３００００元的罚款.

§４１６(六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,责令其限期

改正,可处以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未留固定监测位置,及时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的罚款;拒不

改正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２、未安装污水计量装置,及时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的罚款;拒

不改正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３、未留固定监测位置,也未安装污水计量装置,及时改正的,

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;拒不改正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的罚款.

§４１７(七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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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项,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,第二十五条第

二款规定的,责令其停止危害生活饮用水水源的行为,处以五千元

至五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已设置的排污口未按要求拆除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２、堆放废渣、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３、从事旅游、游泳、网箱养殖和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,处

以８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４、堆放化工原料、矿物油类和有毒有害的物品的,处以５００００

元的罚款;

５、施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的,处以３００００元的罚款;

６、利用渗坑、渗井排放、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、含病原体

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的,处以５００００元的罚款.

§４１８(八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,责令其限期改

正,可处以二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在河流、运河、渠道堆放垃圾或倾倒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废

弃物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２、在湖泊、淀库岸坡堆放垃圾或倾倒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废

弃物的,处以５０００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§４１９(九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,责令限期改正,

可处以三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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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标准:

水污染防治法已有明确规定,出现此类情形按照水污染防治

法相关条款处理,不再细化.

§４２第三十条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排污单位,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,加收一至三倍的超标准排污费,可

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一万元至十万元的罚款或者由作

出限期治理决定的机关责其停业或者关闭.责令中央直属企业事

业单位停业或者关闭的,须报经国务院批准.

裁量标准:

１、排放水污染物(不含一类水污染物)超标１倍以下的,处应

缴纳排污费数额１倍的罚款;

２、排放一类水污染物超标１倍以下或其他水污染物超标１倍

以上２倍以下,或排放水污染物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指标２０％以下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２倍的罚款;

３、排放一类水污染物超标１倍以上或其他水污染物超标２倍

以上３倍以下,或排放水污染物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指标２０％以上５０％以下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３倍的罚款;

４、排放一类水污染物超标２倍以上或其他水污染物超标３倍

以上,或排放水污染物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５０％

以上,或年度内超标排放二次以上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３倍的

罚款;

５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应缴纳排污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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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额３倍的罚款.

五、«河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»

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７日,省人大常委会八届２４次会议通过.

§５１第二十八条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,由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、生产或

者使用,并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罚:

§５１１(一)擅自新建禁止建设的项目的,处以二万元以上二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建设“１５小”企业的,处以２０万元的罚款;

２、建设中型高能耗、高排放企业的,处以１０万元以上１５万元

以下的罚款;

３、建设大型高能耗、高排放企业的,处以２０万的罚款.

§５１２(二)未按规定编报环境影响报告和办理“三同时”预

审单擅自施工的,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依照«环境影响评价法»的细化规定.

§５１３(三)擅自改变防治污染设施设计文件而施工的,给予

警告,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干元以下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登记表»项目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

元以下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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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报表表»项目的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

元以下的罚款;

３、应编报«环境影响报告书»项目的,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

元以下罚款.

§５１４(四)逾期未提交防治污染设施竣工验收申请或者经

验收不合格,该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,处以二干元以上

二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依照依照«环境影响评价法»的细化规定.

§５２第三十一条施工单位在施工中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或者

破坏后果的,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、排除危害,

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造成一般污染事故的,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

罚款;

２、造成较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的

罚款;

３、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８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

款;

４、造成较大破坏后果的,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的

罚款;

５、造成严重破坏后果的,处以８万元以下１０万元以下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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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.

六、«河北省实施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›

办法»

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０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２６

次会议通过,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.

§６１第三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§６１１(一)未按照规定进行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申

报登记,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,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

的罚款;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未按规定申报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

元以下罚款;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

下罚款;

２、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、有害

物质的污染源单位,未按规定申报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８０００元以

下罚款;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,处以６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３、国控、省控重点污染源单位,未按规定申报的,处以４０００元

以上８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

１万元以下罚款;

§６１２(二)贮存、处置过危险废物的土地未进行环境影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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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准而擅自开发、利用的,处五千元以上

五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一般污染源单位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市控重点污染源单位,处以２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国控、省控重点污染源单位,处以４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
款;

§６２第三十九条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生活饮用水源

地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新建固体废物的集中贮存、处

置设施或者场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,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贮存、处置能力为１０００立方米以下的,处以１万元罚款;

２、贮存、处置能力为１０００立方米以上１万立方米以下的,处

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３、贮存、处置能力为１万立方米以上的,处以３万元以上５万

元以下罚款.

§６３第四十一条　运输危险废物未使用符合相应标准的包

装物、容器、运输工具或者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的,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并处一万元以上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重大损失的,按照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

算罚款,但是最高不越过五十万元;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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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责任人员,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,由其所在

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.造成污染事故的,处五千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;造成重

大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裁量标准:

１、运输２吨以下的,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２、运输２吨以上５吨以下的,处以３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罚

款;

３、运输５吨以上的,处以６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

４、造成重大损失的,按照直接损失的百分之３０％计算罚款,

但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;

５、造成一般污染事故的,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;

６、造成较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;

７、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,处以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.

§６４第四十二条危险废物的容器、包装物以及收集、贮存、

运输和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、场所,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

标志的,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已有明确规定,出现此类情形按照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条款处理,不再细化.

§６５将农药和有毒、有害化学制品的包装物、容器或者医

疗、医药废物混入其他固体废物中贮存的,责令改正,并处以五百
—５２１—



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

下的罚款.

裁量标准: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已有明确规定,出现此类情形按照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条款处理,不再细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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